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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号）外经贸部，广东、福建、海南省人民政府： 外经贸

部《关于对特区外贸公司的审批实行总量控制有关问题的请

示》（〔１９９５〕外经贸政发第３５１号）收悉，现批复

如下： 一、为了进一步支持经济特区对外经贸事业的发展，

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原则同意外经贸部关于将经济特区作为

逐步放开企业进出口经营权试点地区的意见，探索、总结外

贸经营权由许可制向登记制过渡的路子和经验。 二、从１９

９６年起，对海南、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五个经济特区

的企业申请进出口经营权，进行以下试点： （一）对经济特

区内生产企业申请自营进出口权，试行自动登记制。即：经

济特区内的生产企业，在向当地外经贸部门申请登记并经核

准后，即具有出口自产产品和进口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原

辅材料的进出口经营权，可按规定到海关、商检、外汇、工

商、税务等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二）对经济特区内除

生产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申请进出口经营权，试行由外经贸

部总量控制，经济特区自行审批的办法。即：在外经贸部重

新核定各经济特区现有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以下简称

外贸企业）数量的基础上，按照外贸企业总数和一般贸易出

口创汇规模挂钩的原则，各经济特区一般贸易出口创汇总额

每增加１亿美元或一般贸易年出口创汇增长率每增加５％，

可增加１家外贸企业。各经济特区外经贸部门按照外经贸部

规定的必要条件和标准，自行审批在经济特区内从事进出口



业务的外贸企业，并报外经贸部备案。 三、经济特区内各类

进出口企业非经外经贸部核准，不得经营国家组织统一联合

经营的１６种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１２种进

口商品。对违反规定经营的，要予以处罚。 四、请外经贸部

商有关部门据此制定具体试行细则和实施办法，加强对试点

工作的统一指导与管理，及时总结经验。各有关地方人民政

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努力配合，共同做好试点

工作。 国 务 院 一九九六年三月五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